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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0年1月20日

（2010）杭下商初字第15、16、17号

钱佩新：本院受理原告吴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三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
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
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08）下民二初字第1604号

娄凌霜：本院受理原告谢国强诉你及娄寿敬、娄
花玉、浙江溢佳香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08）下民
二初字第 1604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09）杭滨商初字第824号

杭州万凯实业有限公司、陈益军、陈齐昌、杭州

萧山恒益箱包皮塑有限公司、萧山恒昌箱包织造厂、

董伟、夏青华：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高新区（滨江）东
冠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2009）杭滨商初字第 824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限你们于公告之
日起 7 日内到本院自行领取，逾期不领取的，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之次日起
的 15日内。本案定于 2010 年 4月 12 日 9时整在本
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09）杭滨商初字第826号

杭州万凯实业有限公司、董伟、徐国治、蔡德林：

本院受理原告方钦江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2009）杭滨商初字第 826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限你们于公告之日起 7

日内到本院自行领取，逾期不领取的，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之次日起的 15 日
内。本案定于 2010 年 4 月 12 日 10 时整在本院第
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0）杭桐分商初字第40号

滕胜华：本院受理原告金国琴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84 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原告诉请你归还借
款本金 15万元、支付利息 5.4 万元。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之日起的 15 日和 30 日，
并定于 2010 年 4 月 26 日上午 9时在本院分水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0）杭桐分商初字第0044号

范喜明：本院受理原告徐关河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本院要求你归还借款 34000 元，并
承担借款利息和本案诉讼费用。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为答辩期和举证期。本案定于2010
年 4 月 30 日 14：00 在桐庐县人民法院分水人民法
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09）甬东民初字第974号

邢凌敏、范庆才：本院受理原告周锐与你们道路
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本院的民事判决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09）甬东民初字第 974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书判定：一、被告邢凌敏赔偿原告周锐

的残疾赔偿金 101216 元、鉴定费 1200 元、误工费
3232.60 元、营养费 1000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10000
元，合计 116648.60 元。款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付
清。二、被告范庆才对被告邢凌敏应承担的上述赔偿
款负连带偿付责任。三、驳回原告周锐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32 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 3145 元、保全费 144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5235 元，由原告周锐负担 942 元，由被告邢凌敏、范
庆才负担 4293 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81号

王华军：本院受理原告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2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西郊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83号

张良林：本院受理原告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2日

上午 9：2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84号

陈金彪：本院受理原告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2 日上午 9：4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西郊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87号

鲁士权：本院受理原告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2 日上午 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西郊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02号

郑士现：本院受理原告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2 日上午 10：20（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西郊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04号

吴乾华：本院受理原告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2 日上午 10：40（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西郊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06号

马立科：本院受理原告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2 日上午 11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08号

林后光：本院受理原告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2 日上午 11：1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西郊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207号

宁波万家乐业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余爱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于
2010 年 4 月 27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西郊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治安警示

热点解答

本栏目由浙江思源昆仑律师事务所协办
主任：吕思源 常务副主任：吕 俊

本所擅长：民事、刑事、行政诉讼及非诉代理。

地址：杭州市天目山路376号龙都大厦705室

电话：0571—85124743、85021454

网址：http://www.sykunlun.com/

本报讯 春运即将来临，
为确保良好的购票秩序，我
省铁路警方推出了一系列措
施打击票贩。

1 月 19 日，我省铁路警
方发布通告，提醒广大旅客：
不要让不相识的人代买火车
票，以防上当受骗；不要从
不相识的人手中购买火车票，
谨防假票废票；不要向他人
转让火车票，退票请到指定
窗口。

通告中重申：严禁重复
排队、多次排队或雇人排队
套购或囤积火车票；严禁加
价转让或倒卖火车票。凡违
反上述规定的单位和个人，
铁路警方将依据治安管理处
罚法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铁路警方表示：
欢迎广大群众举报倒卖火车
票等违法犯罪行为，举报线
索一经查实，铁路公安机关
将给予人民币 200 元的奖励。
全省各地铁路公安机关的举
报电话如下：

郭艳问：

我与魏某婚后成立了一家公

司。在工商局登记注册时，记载

的出资情况是魏某 150万、我

50万，当时也未提交财产分割

的书面证明或出资属各自所有的

书面约定。而今，我们因感情破

裂准备离婚，但就公司股份问题

争执不下。魏某认为应按登记注

册的出资比例分，他享有四分之

三，我享有四分之一；而我则认

为全部属夫妻共同财产，应各占

一半。请问：哪种观点正确？

本报作答：工商登记注册的
出资金额、比例虽有差异，但
仍应按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各

得 50%。
一方面，工商登记不能作为

财产所有权份额的依据。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公司登记
管理中的几个具体问题的答复意
见》和《公司登记管理问题的若
干规定》中，对股东为家庭成员
的情况作了明确规定：家庭成员
共同出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
须以各自所有的财产作为注册资
本，并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登
记时需提交财产分割的书面约
定。由于你们没有提交财产分割
的书面证明或出资归各自所有的
书面约定，这就决定了该公司只
能以独资私营企业论处，而不能
按出资比例划分。

另一方面，工商登记不符
合财产归属约定的法定要件。
尽管我国法律规定，夫妻可以
通过协议方式，对婚前、婚后
的财产归属、占有、使用、管
理、处分、收益进行约定，但这
种约定财产制的成立必须同时具
备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实质要
件就是协商一致，形式要件就是
“必须以书面形式”，
否则便无效。而当
时你们就出资比例
的约定只是出于工
商登记，并不是为
了日后财产分割，
且没有双方签字认
可的书面形式，不

能视作财产归属约定。
婚姻法规定，对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所得财产没有约定归各自
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
有、部分共同所有的，或者约定
不明的，即为夫妻共同财产，在
离婚时必须按夫妻共同财产分
割。你们的情况也不例外。

■陆冠京

因为驱赶小狗，被“护子心切”的母
狗咬伤，到底该不该让狗主人全额赔偿
损失？江山市的两位老邻居胡大妈和周
大爷就为母狗伤人的事闹上了法庭，该
案在二审阶段由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调
解结案。

案情回放：

胡大妈和周大爷都是江山市某村村
民。去年 8月的一天下午，胡大妈发现一
条小狗闯进自家门里抢吃鸡食，并把自
己养的鸡追得到处乱窜，就顺手拿了根
平时用来晾晒衣服的竹竿驱赶小狗。此
时，一条母狗突然从胡大妈背后冲出来，
将她左腿咬得鲜血直流。
胡大妈认定这一大一小两条狗都是

周大爷家的，为了赔偿问题，这对老邻居
闹起了矛盾。村镇调解委员会多次进行
调解，均未成功。胡大妈就向法院起诉，
要求周大爷赔偿医药费、交通费、误工费
等损失。周大爷则在法庭上否认咬人的
狗是自己养的。

法官说法：

本案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胡大妈

能否证明咬伤自己的狗是周大爷所养；

二是胡大妈驱赶小狗在前，被母狗咬伤

在后，周大爷是否需要赔偿胡大妈的全

部损失。

周大爷在法庭上提出，唯一证明周

家狗咬伤胡大妈的证人是胡大妈的大

伯，证言有偏向性，不能采信；另外一名

证人只是证明看到胡大妈在挤被狗咬伤

的脚，而周家的狗正从那里经过；除此之

外，没有证据证明是周家的狗咬伤了胡

大妈。

不过法官对证据综合分析后认为，

胡大妈的大伯虽然是原告的亲戚，但其

证言与另一证人的证言能相互印证。结

合周大爷自我陈述他家的母狗与小狗均

未圈养，且在事发后两三天周大爷即将

母狗转卖，所以法官认定胡大妈是被周

大爷家的母狗所咬伤。

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饲养的动物

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

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对损害的

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

事责任。此案中，胡大妈驱赶小狗是为了

阻止小狗抢食自家鸡食，但胡大妈驱赶

小狗时未尽安全防范义务，有一定的过

失。所以，一审法院判决由周大爷承担

90%的赔偿责任。二审中，法官考虑到毕

竟赔偿事小，多年乡邻情谊为重，再度进

行调解，结果，周大爷承担了主要的赔偿

责任，并即时结清，双方握手言和。

■通讯员 汪佳

不要从不相识的人手中购买火车票
举报票贩子一经查实奖励200元

法官说法

婚内共同开公司，离婚时股份按出资比例分割？

护犊母狗咬伤人
主人需担几成责

杭州火车站售票大厅里站满了购票的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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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徐奇杰 戴宏峰


